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112號

上  訴  人  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朱庭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瑞崙律師

            梁家惠律師

            李幸倫律師

上  訴  人  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盈婷（即統合營造有限公司代表人）

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律師

            趙禹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文件供閱覽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7月23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上

更一字第16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提出其與遠傳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民國98年1月15日起至100年1月14日止之「行動電

話業務基地台用地租賃合約」及100年1月15日起至105年1月14日

止之「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借用合約」供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界閱覽、影印暨該訴訟

費用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朱庭界在第二審之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上訴人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其他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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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

界之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歷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界負擔；駁回其他上訴及上

訴部分之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下稱長谷管委會）法

定代理人即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之召集人於本件上訴後，已由

丁旭東變更為黃盈婷（即統合營造有限公司代表人），有公

告、照片、長谷民生大樓（下稱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名

冊可稽，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本件對造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向台公司)、

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生興公司)、朱庭界（下

合稱向台公司等3人）主張：伊於民國99年5月20日因買賣登

記為系爭大樓7、8、9樓房屋所有權人，長谷管委會迄未報

備亦未制定規約、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卻催告伊給付自

95年10月19日起之管理費及公共電費等項費用，伊因認不合

理，屢次要求長谷管委會提出費用明細等資料而未獲置理等

情。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第35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6

條規定，求為命長谷管委會提出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

「一審請求」欄所示契約供伊閱覽、影印。嗣於原審前審擴

張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如附表一所示自99年5月間起至第二

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止契約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

贅述）。

三、長谷管委會則以：向台公司等3人從未繳納管理費、修繕費

及維護費用，無權要求伊提出文件、資料供其閱覽、影印。

又附表一所示契約，非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範

疇，且逾保存期限。另伊非部分契約之締約人，無從提出等

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審理結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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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系爭大樓為地上11層、地下2層之大樓，每層1戶共計11戶，

新生興公司、向台公司、朱庭界均於99年5月20日因買賣分

別登記取得7、8、9樓房屋所有權，而為系爭大樓區分所有

權人，屬利害關係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請

求長谷管委會提出該條規定之文件、資料供其閱覽及影印，

為其法定權利，與繳納管理費並無同時履行抗辯之關係。長

谷管委會將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出租收取租金，關涉公共基

金之會計帳務，該租賃契約即為上開規定所稱之資料。

  ㈡訴外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自96年1月1

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與長谷管委會間訂有頂樓平台租賃

契約，另自106年1月1日起至今係與黃盈婷簽約；訴外人台

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之星，現與訴外人台灣

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合併，並為消滅公司）

與長谷管委會曾訂有行動通信業務設備設置契約，期間分別

為：⒈自94年12月1日起至95年11月30日止、⒉自95年12月1

日起至96年11月30日止（自動續約至98年11月30日）、⒊自

98年12月1日起至103年11月30日止（於103年6月30日提前終

止），自103年7月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由黃盈婷與台

灣之星陸續簽立行動通信業務設備設置契約；台哥大與長谷

管委會間訂有「基地台（電梯機房內）+天線」之租賃契

約，期間分別為：⒈自96年5月1日起至101年4月30日（於99

年10月31日終止）、⒉自99年11月1日起至104年10月31日

止；訴外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與長谷

管委會間訂有「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用地租賃合約」，期間

分別為：⒈自96年1月15日起至98年1月14日止、⒉自98年1

月15日起至100年1月14日止，又遠傳電信與長谷管委會另訂

有「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借用合約」，期間自100年1月15日

起至105年1月14日止，雖名為借用，然該合約第3條約定管

理費按月給付，並曾於101年2月6日簽訂協議書變更「租

金」給付方式，此部分實質上為租賃契約，向台公司等3人

就附表二所示即上開契約當事人為長谷管委會之契約（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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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系爭契約)，自得請求長谷管委會提供閱覽、影印，且部

分契約期間雖跨越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之期間，然同一租賃

契約無從切割，長谷管委會仍應提供。另就契約當事人非屬

長谷管委會部分，則無由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向台公司等

3人雖另援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6條等規

定，惟均與長谷管委會應否負有提出義務無涉。又長谷管委

會無法證明系爭大樓就系爭契約之保管年限為3年，且向台

公司等3人縱因訴訟調查結果而知悉其所欲閱覽影印之資

料，長谷管委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應交付資料

文件供閱覽之義務，亦不因此免除。至台哥大函覆提及之架

設同意書，業經原審前審判決駁回（即該判決附表編號10部

分），並經本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判決駁回確定，非

本件審理範圍。

  ㈢從而，向台公司等3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請

求長谷管委會提出系爭契約供其閱覽、影印，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爰廢棄第一審就此部分所為向台公司等3人敗訴之

判決，改判長谷管委會應提出系爭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閱

覽、影印，駁回向台公司等3人其餘上訴及擴張之訴。 

五、廢棄改判部分(即長谷管委會上訴關於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

覽、影印如附表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部分）：

    按原告提起訴訟，就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應有請求法院

判決之必要性，即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實質利益，此為權利

保護必要之要件。原告之權利保護要件有無欠缺，應以事實

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準，於起訴時無欠缺，而於事實審言詞

辯論終結時有欠缺者，仍應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查向台公

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如附表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部分，

業經遠傳電信提供各該契約影本予原審，為原審所認定，有

各該契約可憑（見原審卷二第57至58、137至138頁），並經

向台公司等3人閱卷完畢（見原審卷二第159頁）。則向台公

司等3人既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得閱覽、影印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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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尚難認就此部分之請求仍有權利保護

之必要。原審見未及此，遽謂向台公司等3人縱因訴訟調查

結果而知悉其所欲閱覽影印之資料，長谷管委會就該資料文

件供閱覽之義務，亦不因此免除，就此部分為長谷管委會不

利之判決，自有未合。長谷管委會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上

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爰由本院本於原審所確

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關於命長谷管委會提出如附表二所示遠

傳電信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部分之判決廢

棄，自為判決，改判駁回向台公司等3人此部分之上訴及擴

張之訴，以臻適法。 

六、駁回上訴部分(即長谷管委會其他上訴，及向台公司等3人上

訴部分）：　

　　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捨、

認定並不違背法令或有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

則，即不許任意指其為不當，援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原審

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認定向台公司等3人

為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為利害關係人，得請求長谷管委

會提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之文件、資料供其閱覽

及影印，與繳納管理費並無同時履行抗辯之關係，系爭契約

關涉公共基金之會計帳務，屬該條規定之資料，長谷管委會

無法證明系爭大樓就系爭契約之保管年限為3年。另就契約

當事人非屬長谷管委會部分，則無由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

至台哥大函覆提及之架設同意書，業經原審前審判決駁回

（即該判決附表編號10部分），並經本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

345號判決駁回確定，非本件審理範圍，因而廢棄第一審所

為駁回附表一「一審請求」欄所示中華電信、台灣之星、台

哥大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閱覽、影印之訴部分，改判命長

谷管委會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中華電信、台灣之星、台哥大契

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另駁回向台公司等3人

其他上訴及其他擴張之訴，經核於法尚無違誤。兩造上訴論

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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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贅述之理由，各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非

有理由。

七、據上論結，本件長谷管委會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向台公司等3人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

第1項、第478條第1項第1款、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

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吳  美  蒼

                                法官  陳  秀  貞

                                法官  陳  容  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賴  立  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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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112號
上  訴  人  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朱庭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瑞崙律師
            梁家惠律師
            李幸倫律師
上  訴  人  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盈婷（即統合營造有限公司代表人）


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律師
            趙禹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文件供閱覽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23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6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提出其與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民國98年1月15日起至100年1月14日止之「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用地租賃合約」及100年1月15日起至105年1月14日止之「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借用合約」供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界閱覽、影印暨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界在第二審之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上訴人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其他上訴駁回。
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界之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歷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界負擔；駁回其他上訴及上訴部分之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下稱長谷管委會）法定代理人即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之召集人於本件上訴後，已由丁旭東變更為黃盈婷（即統合營造有限公司代表人），有公告、照片、長谷民生大樓（下稱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可稽，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本件對造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向台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生興公司)、朱庭界（下合稱向台公司等3人）主張：伊於民國99年5月20日因買賣登記為系爭大樓7、8、9樓房屋所有權人，長谷管委會迄未報備亦未制定規約、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卻催告伊給付自95年10月19日起之管理費及公共電費等項費用，伊因認不合理，屢次要求長谷管委會提出費用明細等資料而未獲置理等情。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第35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6條規定，求為命長谷管委會提出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一審請求」欄所示契約供伊閱覽、影印。嗣於原審前審擴張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如附表一所示自99年5月間起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止契約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三、長谷管委會則以：向台公司等3人從未繳納管理費、修繕費及維護費用，無權要求伊提出文件、資料供其閱覽、影印。又附表一所示契約，非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範疇，且逾保存期限。另伊非部分契約之締約人，無從提出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審理結果以：　　
  ㈠系爭大樓為地上11層、地下2層之大樓，每層1戶共計11戶，新生興公司、向台公司、朱庭界均於99年5月20日因買賣分別登記取得7、8、9樓房屋所有權，而為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屬利害關係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該條規定之文件、資料供其閱覽及影印，為其法定權利，與繳納管理費並無同時履行抗辯之關係。長谷管委會將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出租收取租金，關涉公共基金之會計帳務，該租賃契約即為上開規定所稱之資料。
  ㈡訴外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自96年1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與長谷管委會間訂有頂樓平台租賃契約，另自106年1月1日起至今係與黃盈婷簽約；訴外人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之星，現與訴外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合併，並為消滅公司）與長谷管委會曾訂有行動通信業務設備設置契約，期間分別為：⒈自94年12月1日起至95年11月30日止、⒉自95年12月1日起至96年11月30日止（自動續約至98年11月30日）、⒊自98年12月1日起至103年11月30日止（於103年6月30日提前終止），自103年7月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由黃盈婷與台灣之星陸續簽立行動通信業務設備設置契約；台哥大與長谷管委會間訂有「基地台（電梯機房內）+天線」之租賃契約，期間分別為：⒈自96年5月1日起至101年4月30日（於99年10月31日終止）、⒉自99年11月1日起至104年10月31日止；訴外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與長谷管委會間訂有「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用地租賃合約」，期間分別為：⒈自96年1月15日起至98年1月14日止、⒉自98年1月15日起至100年1月14日止，又遠傳電信與長谷管委會另訂有「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借用合約」，期間自100年1月15日起至105年1月14日止，雖名為借用，然該合約第3條約定管理費按月給付，並曾於101年2月6日簽訂協議書變更「租金」給付方式，此部分實質上為租賃契約，向台公司等3人就附表二所示即上開契約當事人為長谷管委會之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自得請求長谷管委會提供閱覽、影印，且部分契約期間雖跨越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之期間，然同一租賃契約無從切割，長谷管委會仍應提供。另就契約當事人非屬長谷管委會部分，則無由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向台公司等3人雖另援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6條等規定，惟均與長谷管委會應否負有提出義務無涉。又長谷管委會無法證明系爭大樓就系爭契約之保管年限為3年，且向台公司等3人縱因訴訟調查結果而知悉其所欲閱覽影印之資料，長谷管委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應交付資料文件供閱覽之義務，亦不因此免除。至台哥大函覆提及之架設同意書，業經原審前審判決駁回（即該判決附表編號10部分），並經本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判決駁回確定，非本件審理範圍。
  ㈢從而，向台公司等3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系爭契約供其閱覽、影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廢棄第一審就此部分所為向台公司等3人敗訴之判決，改判長谷管委會應提出系爭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閱覽、影印，駁回向台公司等3人其餘上訴及擴張之訴。 
五、廢棄改判部分(即長谷管委會上訴關於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如附表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部分）：
    按原告提起訴訟，就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應有請求法院判決之必要性，即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實質利益，此為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原告之權利保護要件有無欠缺，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準，於起訴時無欠缺，而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有欠缺者，仍應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查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如附表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部分，業經遠傳電信提供各該契約影本予原審，為原審所認定，有各該契約可憑（見原審卷二第57至58、137至138頁），並經向台公司等3人閱卷完畢（見原審卷二第159頁）。則向台公司等3人既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得閱覽、影印如附表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尚難認就此部分之請求仍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原審見未及此，遽謂向台公司等3人縱因訴訟調查結果而知悉其所欲閱覽影印之資料，長谷管委會就該資料文件供閱覽之義務，亦不因此免除，就此部分為長谷管委會不利之判決，自有未合。長谷管委會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上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爰由本院本於原審所確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關於命長谷管委會提出如附表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部分之判決廢棄，自為判決，改判駁回向台公司等3人此部分之上訴及擴張之訴，以臻適法。 
六、駁回上訴部分(即長谷管委會其他上訴，及向台公司等3人上訴部分）：　
　　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捨、認定並不違背法令或有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其為不當，援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認定向台公司等3人為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為利害關係人，得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之文件、資料供其閱覽及影印，與繳納管理費並無同時履行抗辯之關係，系爭契約關涉公共基金之會計帳務，屬該條規定之資料，長谷管委會無法證明系爭大樓就系爭契約之保管年限為3年。另就契約當事人非屬長谷管委會部分，則無由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至台哥大函覆提及之架設同意書，業經原審前審判決駁回（即該判決附表編號10部分），並經本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判決駁回確定，非本件審理範圍，因而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附表一「一審請求」欄所示中華電信、台灣之星、台哥大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閱覽、影印之訴部分，改判命長谷管委會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中華電信、台灣之星、台哥大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另駁回向台公司等3人其他上訴及其他擴張之訴，經核於法尚無違誤。兩造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或贅述之理由，各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七、據上論結，本件長谷管委會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向台公司等3人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1項第1款、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吳  美  蒼
                                法官  陳  秀  貞
                                法官  陳  容  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賴  立  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112號

上  訴  人  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朱庭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瑞崙律師

            梁家惠律師

            李幸倫律師

上  訴  人  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盈婷（即統合營造有限公司代表人）



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律師

            趙禹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文件供閱覽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7月23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上

更一字第16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提出其與遠傳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民國98年1月15日起至100年1月14日止之「行動電

話業務基地台用地租賃合約」及100年1月15日起至105年1月14日

止之「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借用合約」供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界閱覽、影印暨該訴訟

費用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朱庭界在第二審之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上訴人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其他上訴駁回。

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

界之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歷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界負擔；駁回其他上訴及上訴

部分之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下稱長谷管委會）法

    定代理人即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之召集人於本件上訴後，已由

    丁旭東變更為黃盈婷（即統合營造有限公司代表人），有公

    告、照片、長谷民生大樓（下稱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名

    冊可稽，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本件對造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向台公司)、

    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生興公司)、朱庭界（下

    合稱向台公司等3人）主張：伊於民國99年5月20日因買賣登

    記為系爭大樓7、8、9樓房屋所有權人，長谷管委會迄未報

    備亦未制定規約、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卻催告伊給付自

    95年10月19日起之管理費及公共電費等項費用，伊因認不合

    理，屢次要求長谷管委會提出費用明細等資料而未獲置理等

    情。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第35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6

    條規定，求為命長谷管委會提出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

    「一審請求」欄所示契約供伊閱覽、影印。嗣於原審前審擴

    張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如附表一所示自99年5月間起至第二

    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止契約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

    贅述）。

三、長谷管委會則以：向台公司等3人從未繳納管理費、修繕費

    及維護費用，無權要求伊提出文件、資料供其閱覽、影印。

    又附表一所示契約，非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範疇

    ，且逾保存期限。另伊非部分契約之締約人，無從提出等語

    ，資為抗辯。

四、原審審理結果以：　　

  ㈠系爭大樓為地上11層、地下2層之大樓，每層1戶共計11戶，

    新生興公司、向台公司、朱庭界均於99年5月20日因買賣分

    別登記取得7、8、9樓房屋所有權，而為系爭大樓區分所有

    權人，屬利害關係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請

    求長谷管委會提出該條規定之文件、資料供其閱覽及影印，

    為其法定權利，與繳納管理費並無同時履行抗辯之關係。長

    谷管委會將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出租收取租金，關涉公共基

    金之會計帳務，該租賃契約即為上開規定所稱之資料。

  ㈡訴外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自96年1月1

    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與長谷管委會間訂有頂樓平台租賃

    契約，另自106年1月1日起至今係與黃盈婷簽約；訴外人台

    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之星，現與訴外人台灣

    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合併，並為消滅公司）與

    長谷管委會曾訂有行動通信業務設備設置契約，期間分別為

    ：⒈自94年12月1日起至95年11月30日止、⒉自95年12月1日起

    至96年11月30日止（自動續約至98年11月30日）、⒊自98年1

    2月1日起至103年11月30日止（於103年6月30日提前終止）

    ，自103年7月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由黃盈婷與台灣之

    星陸續簽立行動通信業務設備設置契約；台哥大與長谷管委

    會間訂有「基地台（電梯機房內）+天線」之租賃契約，期

    間分別為：⒈自96年5月1日起至101年4月30日（於99年10月3

    1日終止）、⒉自99年11月1日起至104年10月31日止；訴外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與長谷管委會間訂

    有「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用地租賃合約」，期間分別為：⒈

    自96年1月15日起至98年1月14日止、⒉自98年1月15日起至10

    0年1月14日止，又遠傳電信與長谷管委會另訂有「行動電話

    業務基地台借用合約」，期間自100年1月15日起至105年1月

    14日止，雖名為借用，然該合約第3條約定管理費按月給付

    ，並曾於101年2月6日簽訂協議書變更「租金」給付方式，

    此部分實質上為租賃契約，向台公司等3人就附表二所示即

    上開契約當事人為長谷管委會之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

    自得請求長谷管委會提供閱覽、影印，且部分契約期間雖跨

    越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之期間，然同一租賃契約無從切割，

    長谷管委會仍應提供。另就契約當事人非屬長谷管委會部分

    ，則無由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向台公司等3人雖另援引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

    細則第10條及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6條等規定，惟均與長

    谷管委會應否負有提出義務無涉。又長谷管委會無法證明系

    爭大樓就系爭契約之保管年限為3年，且向台公司等3人縱因

    訴訟調查結果而知悉其所欲閱覽影印之資料，長谷管委會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應交付資料文件供閱覽之義務

    ，亦不因此免除。至台哥大函覆提及之架設同意書，業經原

    審前審判決駁回（即該判決附表編號10部分），並經本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判決駁回確定，非本件審理範圍。

  ㈢從而，向台公司等3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請求

    長谷管委會提出系爭契約供其閱覽、影印，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爰廢棄第一審就此部分所為向台公司等3人敗訴之判

    決，改判長谷管委會應提出系爭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閱覽

    、影印，駁回向台公司等3人其餘上訴及擴張之訴。 

五、廢棄改判部分(即長谷管委會上訴關於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

    覽、影印如附表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部分）：

    按原告提起訴訟，就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應有請求法院

    判決之必要性，即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實質利益，此為權利

    保護必要之要件。原告之權利保護要件有無欠缺，應以事實

    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準，於起訴時無欠缺，而於事實審言詞

    辯論終結時有欠缺者，仍應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查向台公

    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如附表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部分，

    業經遠傳電信提供各該契約影本予原審，為原審所認定，有

    各該契約可憑（見原審卷二第57至58、137至138頁），並經

    向台公司等3人閱卷完畢（見原審卷二第159頁）。則向台公

    司等3人既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得閱覽、影印如附表

    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尚難認就此部分之請求仍有權利保護

    之必要。原審見未及此，遽謂向台公司等3人縱因訴訟調查

    結果而知悉其所欲閱覽影印之資料，長谷管委會就該資料文

    件供閱覽之義務，亦不因此免除，就此部分為長谷管委會不

    利之判決，自有未合。長谷管委會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上

    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爰由本院本於原審所確

    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關於命長谷管委會提出如附表二所示遠

    傳電信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部分之判決廢

    棄，自為判決，改判駁回向台公司等3人此部分之上訴及擴

    張之訴，以臻適法。 

六、駁回上訴部分(即長谷管委會其他上訴，及向台公司等3人上

    訴部分）：　

　　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捨、

    認定並不違背法令或有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

    ，即不許任意指其為不當，援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原審本

    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認定向台公司等3人為

    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為利害關係人，得請求長谷管委會

    提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之文件、資料供其閱覽及

    影印，與繳納管理費並無同時履行抗辯之關係，系爭契約關

    涉公共基金之會計帳務，屬該條規定之資料，長谷管委會無

    法證明系爭大樓就系爭契約之保管年限為3年。另就契約當

    事人非屬長谷管委會部分，則無由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至

    台哥大函覆提及之架設同意書，業經原審前審判決駁回（即

    該判決附表編號10部分），並經本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5

    號判決駁回確定，非本件審理範圍，因而廢棄第一審所為駁

    回附表一「一審請求」欄所示中華電信、台灣之星、台哥大

    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閱覽、影印之訴部分，改判命長谷管

    委會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中華電信、台灣之星、台哥大契約供

    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另駁回向台公司等3人其他

    上訴及其他擴張之訴，經核於法尚無違誤。兩造上訴論旨，

    猶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或贅

    述之理由，各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

    由。

七、據上論結，本件長谷管委會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向台公司等3人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

    第1項、第478條第1項第1款、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

    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吳  美  蒼

                                法官  陳  秀  貞

                                法官  陳  容  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賴  立  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2112號

上  訴  人  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朱庭界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瑞崙律師

            梁家惠律師

            李幸倫律師

上  訴  人  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盈婷（即統合營造有限公司代表人）



訴訟代理人  林石猛律師

            趙禹賢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文件供閱覽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23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6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提出其與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民國98年1月15日起至100年1月14日止之「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用地租賃合約」及100年1月15日起至105年1月14日止之「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借用合約」供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界閱覽、影印暨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界在第二審之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上訴人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其他上訴駁回。

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界之上訴駁回。

廢棄改判部分之歷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朱庭界負擔；駁回其他上訴及上訴部分之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自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長谷民生大樓管理委員會（下稱長谷管委會）法定代理人即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之召集人於本件上訴後，已由丁旭東變更為黃盈婷（即統合營造有限公司代表人），有公告、照片、長谷民生大樓（下稱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可稽，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本件對造上訴人向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向台公司)、新生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生興公司)、朱庭界（下合稱向台公司等3人）主張：伊於民國99年5月20日因買賣登記為系爭大樓7、8、9樓房屋所有權人，長谷管委會迄未報備亦未制定規約、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卻催告伊給付自95年10月19日起之管理費及公共電費等項費用，伊因認不合理，屢次要求長谷管委會提出費用明細等資料而未獲置理等情。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第35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6條規定，求為命長谷管委會提出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一審請求」欄所示契約供伊閱覽、影印。嗣於原審前審擴張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如附表一所示自99年5月間起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止契約之判決（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三、長谷管委會則以：向台公司等3人從未繳納管理費、修繕費及維護費用，無權要求伊提出文件、資料供其閱覽、影印。又附表一所示契約，非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範疇，且逾保存期限。另伊非部分契約之締約人，無從提出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審理結果以：　　

  ㈠系爭大樓為地上11層、地下2層之大樓，每層1戶共計11戶，新生興公司、向台公司、朱庭界均於99年5月20日因買賣分別登記取得7、8、9樓房屋所有權，而為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屬利害關係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該條規定之文件、資料供其閱覽及影印，為其法定權利，與繳納管理費並無同時履行抗辯之關係。長谷管委會將系爭大樓之共用部分出租收取租金，關涉公共基金之會計帳務，該租賃契約即為上開規定所稱之資料。

  ㈡訴外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自96年1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與長谷管委會間訂有頂樓平台租賃契約，另自106年1月1日起至今係與黃盈婷簽約；訴外人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之星，現與訴外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合併，並為消滅公司）與長谷管委會曾訂有行動通信業務設備設置契約，期間分別為：⒈自94年12月1日起至95年11月30日止、⒉自95年12月1日起至96年11月30日止（自動續約至98年11月30日）、⒊自98年12月1日起至103年11月30日止（於103年6月30日提前終止），自103年7月1日起至113年6月30日止，由黃盈婷與台灣之星陸續簽立行動通信業務設備設置契約；台哥大與長谷管委會間訂有「基地台（電梯機房內）+天線」之租賃契約，期間分別為：⒈自96年5月1日起至101年4月30日（於99年10月31日終止）、⒉自99年11月1日起至104年10月31日止；訴外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與長谷管委會間訂有「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用地租賃合約」，期間分別為：⒈自96年1月15日起至98年1月14日止、⒉自98年1月15日起至100年1月14日止，又遠傳電信與長谷管委會另訂有「行動電話業務基地台借用合約」，期間自100年1月15日起至105年1月14日止，雖名為借用，然該合約第3條約定管理費按月給付，並曾於101年2月6日簽訂協議書變更「租金」給付方式，此部分實質上為租賃契約，向台公司等3人就附表二所示即上開契約當事人為長谷管委會之契約（下合稱系爭契約)，自得請求長谷管委會提供閱覽、影印，且部分契約期間雖跨越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之期間，然同一租賃契約無從切割，長谷管委會仍應提供。另就契約當事人非屬長谷管委會部分，則無由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向台公司等3人雖另援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0條第1項前段、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及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6條等規定，惟均與長谷管委會應否負有提出義務無涉。又長谷管委會無法證明系爭大樓就系爭契約之保管年限為3年，且向台公司等3人縱因訴訟調查結果而知悉其所欲閱覽影印之資料，長谷管委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應交付資料文件供閱覽之義務，亦不因此免除。至台哥大函覆提及之架設同意書，業經原審前審判決駁回（即該判決附表編號10部分），並經本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判決駁回確定，非本件審理範圍。

  ㈢從而，向台公司等3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系爭契約供其閱覽、影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廢棄第一審就此部分所為向台公司等3人敗訴之判決，改判長谷管委會應提出系爭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閱覽、影印，駁回向台公司等3人其餘上訴及擴張之訴。 

五、廢棄改判部分(即長谷管委會上訴關於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如附表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部分）：

    按原告提起訴訟，就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應有請求法院判決之必要性，即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實質利益，此為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原告之權利保護要件有無欠缺，應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準，於起訴時無欠缺，而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有欠缺者，仍應認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查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如附表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部分，業經遠傳電信提供各該契約影本予原審，為原審所認定，有各該契約可憑（見原審卷二第57至58、137至138頁），並經向台公司等3人閱卷完畢（見原審卷二第159頁）。則向台公司等3人既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得閱覽、影印如附表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尚難認就此部分之請求仍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原審見未及此，遽謂向台公司等3人縱因訴訟調查結果而知悉其所欲閱覽影印之資料，長谷管委會就該資料文件供閱覽之義務，亦不因此免除，就此部分為長谷管委會不利之判決，自有未合。長谷管委會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上開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爰由本院本於原審所確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關於命長谷管委會提出如附表二所示遠傳電信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部分之判決廢棄，自為判決，改判駁回向台公司等3人此部分之上訴及擴張之訴，以臻適法。 

六、駁回上訴部分(即長谷管委會其他上訴，及向台公司等3人上訴部分）：　

　　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捨、認定並不違背法令或有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其為不當，援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認定向台公司等3人為系爭大樓區分所有權人，為利害關係人，得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之文件、資料供其閱覽及影印，與繳納管理費並無同時履行抗辯之關係，系爭契約關涉公共基金之會計帳務，屬該條規定之資料，長谷管委會無法證明系爭大樓就系爭契約之保管年限為3年。另就契約當事人非屬長谷管委會部分，則無由請求長谷管委會提出。至台哥大函覆提及之架設同意書，業經原審前審判決駁回（即該判決附表編號10部分），並經本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45號判決駁回確定，非本件審理範圍，因而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附表一「一審請求」欄所示中華電信、台灣之星、台哥大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閱覽、影印之訴部分，改判命長谷管委會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中華電信、台灣之星、台哥大契約供向台公司等3人請求閱覽、影印，另駁回向台公司等3人其他上訴及其他擴張之訴，經核於法尚無違誤。兩造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或贅述之理由，各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七、據上論結，本件長谷管委會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向台公司等3人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1項第1款、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吳  美  蒼

                                法官  陳  秀  貞

                                法官  陳  容  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賴  立  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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